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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7]2097

号”文核准，北京当升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当升科技”、“公司”或“发

行人”）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73,213,608 万股 A 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

行”或“本次发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

接受当升科技的委托，担任当升科技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上市保荐机构。中信证券

认为当升科技申请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特推荐其股票在贵

所上市交易。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保荐机构名称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保荐机构指定保荐代表人情况 

中信证券指定庞雪梅、王家骥作为当升科技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代表人。 

三、本次保荐的发行人名称 

北京当升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四、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当升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Beijing Easpring Material Technology CO.,LTD. 

法定代表人：李建忠 

注册资本：366,068,040 元（本次发行前） 

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 号总部基地 18 区 21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 号总部基地 18 区 2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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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10-52269718 

传真：010-52269720-9718 

股票简称：当升科技 

股票代码：300073 

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经营范围：生产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电子粉体材料和新型金属材料、非金

属材料及其他新材料；研究开发、销售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电子粉体材料和新

型金属材料、非金属材料及其他新材料、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技术推广服务；租赁模切机械设备；组装计算机软、硬件及自动化产

品机；货物进出口（涉及配额许可证、国营贸易、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办理）。（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

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二）设立与上市情况 

1、股份公司设立 

2008 年 9 月 18 日，公司召开 200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整体变更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以截至 2008 年 6 月 30 日经审

计的净资产 88,316,047.10 元为基础，采取公司整体变更方式将有限责任公司变

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确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本总额为 6,000 万元，每股面值 1 元，

未折股部分计入股份公司的资本公积。本次变更业经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出具的北京京都天华验字（2009）第 009 号验资报告验证。 

2009 年 3 月 25 日，当升科技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领取了注册号为 110106002954200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总股

本为 6,000 万股。 

2、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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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4 月 27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401 号文核

准，当升科技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2,000 万股，发行后当升科技总股本为 8,000

万股。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北京当升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

票在创业板上市的通知》（深证上[2010]131 号）同意，当升科技发行的人民币普

通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股票简称“当升科技”，股票代码

“300073”，其中，本次公开发行中网上发行的 1,600 万股股票于 2010 年 4 月 27

日起上市交易。 

发行人股票上市时，股本结构如下所示： 

股份类别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60,000,000 75.00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20,000,000 25.00 

合  计 80,000,000 100.00 

3、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后的股本变动情况 

发行人上市后进行了多次权益分派，该次发行后截至 2018 年 3 月 15 日，公

司注册资本为 366,068,040 元。 

（三）主营业务情况 

发行人主营业务包括锂电材料业务和智能装备业务，其中公司锂离子电池材

料业务主要产品包括多元材料、钴酸锂、锰酸锂等正极材料，出口日本、韩国及

台湾等多个国家与地区，受到了国际、国内客户的高度评价。公司全资子公司中

鼎高科主营精密模切设备，产品包括各类型圆刀模切机、激光模切机等，能够高

效地实现对多种复合材料的模切、排废、贴合的自动化设备，广泛应用于消费类

电子、物联网 RFID 及医疗卫生等领域。 

（四）最近三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169,236.67  129,679.26 91,5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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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非流动资产 103,091.15  86,601.31 82,559.44 

资产总计 272,327.82  216,280.57 174,069.79 

流动负债 103,221.47  71,708.48 45,059.00 

非流动负债 10,751.67  10,481.23 4,854.80 

负债合计 113,973.14  82,189.71 49,913.81 

股东权益 158,354.67  134,090.86 124,155.98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

权益 
158,354.67  134,090.86 124,155.98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营业收入 215,790.61  133,454.66 86,042.27 

营业利润 29,355.74  9,116.52 563.03 

利润总额 29,518.30  10,854.76 1,425.33 

净利润 25,017.43  9,928.78 1,328.16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017.43  9,928.78 1,328.16 

扣非后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4,584.30  9,376.55 621.54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 13,999.99  -7,146.75 1,014.20 

投资活动现金净流量 -767.74  -4,835.67 -3,058.82 

筹资活动现金净流量 7,482.06  16,505.16 13,797.04 

现金净增加额 19,932.94  4,691.48 11,907.03 

4、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度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度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度 

ROE（摊薄）（%） 15.80  7.40 1.07 

ROE（加权）（%） 17.22  7.69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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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度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度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度 

扣非后 ROE（摊薄）

（%） 
9.21  6.99 0.50 

ROA（%） 10.24  5.09 0.96 

ROIC（%） 13.34  6.47 1.19 

销售毛利率（%） 18.55  16.96 8.34 

资产负债率（%） 41.85  38.00 28.67 

资产周转率（倍） 0.88  0.68 0.62 

EPS（基本） 0.68 0.54 0.08 

EPS（稀释） 0.68 0.54 0.08 

五、申请上市的股票发行情况 

（一）股票类型 

本次上市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 

（二）股票面值 

本次上市的股票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三）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进行。 

（四）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即 2018 年 3 月 5 日。本次非

公开发行价格为 21.23 元/股，不低于发行期首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

90%，即不低于 21.23 元/股。 

（五）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为 70,654,733 股，未超过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及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上限 73,213,608 股，不存在申购不足的情

况。 

（六）募集资金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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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1,499,999,981.59 元，扣除保荐及承销费用人民币

11,800,000.00 元，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 1,159,306.53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

民币 1,487,040,675.06 元。 

（七）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 5 名投资者，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

暂行办法》等法规的相关规定。 

本次发行遵循价格优先、金额优先和时间优先原则确认发行对象及其股份获

配数量，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如下表所示：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元） 

锁定期 

（月） 

1 中材国信投（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6,015,073 339,999,999.79 12 

2 常州金沙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14,130,946 299,999,983.58 12 

3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5,544,041 329,999,990.43 12 

4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9,009,420 403,569,986.60 12 

5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 
5,955,253 126,430,021.19 12 

合  计 70,654,733 1,499,999,981.59 - 

六、保荐机构是否存在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情形的说明 

经过核查，保荐机构不存在下列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1、保荐机构及其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发行人的股份合计

超过百分之七； 

2、发行人持有或者控制保荐机构股份超过百分之七； 

3、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或者董事、监事、经理、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拥有

发行人权益、在发行人任职等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4、保荐机构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与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之间相互提供担保或者融资等情况； 

5、保荐机构与发行人之间存在影响保荐机构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其他关联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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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保荐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应当承诺的事项 

（一）保荐机构已在证券发行保荐书中作出如下承诺： 

1、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证券发行上市的

相关规定； 

2、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中表达意见

的依据充分合理； 

4、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证券服务机构发表的意见不

存在实质性差异； 

5、保证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本保荐机构的相关人员已勤勉尽责，对发行

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6、保证发行保荐书、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7、保证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8、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采取的监

管措施。 

（二）保荐机构自愿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自证

券上市之日起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务。 

（三）保荐机构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对保荐证券上市的规定，

接受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 

八、保荐机构关于发行人证券上市后持续督导工作的安排 

（一）持续督导事项 

保荐机构在本次发行股票上市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两个完整会计年度，对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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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进行持续督导。 

事项 安排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

大股东、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发行

人资源的制度 

根据有关上市保荐制度的规定精神，协助发行人进一步

完善防止大股东、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发行人资源的制

度，保证发行人资产完整和持续经营能力。 

2、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

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

职务之便损害发行人利益的内控制

度 

根据有关上市保荐制度的规定，协助发行人进一步完善

防止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发

行人利益的内控制度；与发行人建立经常性信息沟通机

制，持续关注发行人相关制度的执行情况及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的情况。 

3、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保障

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

并对关联交易发表意见 

根据有关上市保荐制度的规定，协助发行人进一步完善

和规范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保荐代表

人适时督导和关注发行人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和合规性，

同时按照有关规定对关联交易发表意见。 

4、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的义

务，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

监会、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 

保荐代表人在信息披露和报送文件前事先审阅发行人

的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

他文件，以确保发行人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使

用、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 

建立与发行人信息沟通渠道、根据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

管理协议落实监管措施、定期对项目进展情况进行跟踪

和督促。 

6、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供担保

等事项，并发表意见 

根据有关上市保荐制度的规定，协助发行人进一步完善

和规范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的制度，保荐代表人持续

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发行人有义务及时

向保荐代表人披露有关拟进行或已进行的担保事项，保

荐机构将对发行人对外担保事项是否合法合规发表意

见。 

7、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规定及

保荐协议约定的其他工作 

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以及保荐协

议约定的其他工作，保荐机构将持续督导发行人规范运

作。 

（二）保荐协议对保荐机构的权利、履行持续督导职责的其他主要约定 

提醒并督导发行人根据约定及时通报有关信息；根据有关规定，对发行人违

法违规行为事项发表公开声明。 

（三）发行人和其他中介机构配合保荐机构履行保荐职责的相关约定 

发行人已在保荐协议中承诺保障本机构享有履行持续督导职责相关的充分

的知情权和查阅权；其他中介机构也将对其出具的与发行上市有关的文件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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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保荐机构和相关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名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48 号中信证券大厦 

保荐代表人：庞雪梅、王家骥 

项目协办人：赵旭 

电话：010-6083 4940 

传真：010-6083 6029 

十、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无。 

十一、保荐机构对本次证券上市的保荐结论 

受当升科技委托，中信证券担任其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的保荐机构。保

荐机构本着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精神，对发行人的发行条件、

存在的问题和风险、发展前景等进行了充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就发行人与本

次发行的有关事项严格履行了内部审核程序，并通过保荐机构内核小组的审核。 

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

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中关于创业板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及上市的相关要求。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申请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本次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中信

证券愿意推荐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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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代表人：                                           

庞雪梅                   王家骥 

 

 

法定代表人：                             

                                 张佑君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4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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